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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899 号）核准，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博思软件”）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8,211,201 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24.71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49,998,776.71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税）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 436,279,474.00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2019 年 9 月 24 日全部到账，且已

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闽华兴所（2019）

验字 I-003 号”《验资报告》予以确认。 

2、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2019 年度，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32,308,383.49 元，利息

收入 1,163,261.51 元，银行手续费支出 349.63 元。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

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405,134,002.39 元。 

3、2020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余额 

2020 年度，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70,323,592.07 元，利息

收入 9,375,832.42 元，银行手续费支出 3,792.44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 80,000,000.00 元。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募集资金项目累计投入 102,631,975.56 元，

其中：公司于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人民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412,823.40 元；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使用募集资金

人民币 82,219,152.16 元。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264,182,450.30 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制定了《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并经 2012 年 10 月 28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

议、2012 年 11 月 13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上市

后，基于进一步规范治理的需要，公司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对《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并经 2017 年 1 月 10 日召开的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17 年 1 月 25 日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2020 年 10 月，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并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并经 2020 年 10 月 1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20 年 12 月 25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公司对募集资

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2019 年 10 月 15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根据上述议案，公司与保

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和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温泉支行、厦门国际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四家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调整投资总额及实施方式等事

项的议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政府采购平台开发项目”实施主体由母

公司博思软件变更为全资子公司博思数采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思数



 

采”）；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智慧城市电子缴款平台开发项目”实施主体

由母公司博思软件变更为全资子公司福建博思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

思数科”）。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2020 年 5

月 8 日，公司、博思数采、博思数科与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温泉支行分别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2020 年度，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四方监管协议》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并履行

了相关义务，未发生违法违规的情形。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在银行专户的存储余额为

264,182,450.30 元。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存管银行 银行账号 存入日 到期日 截止日余额 备注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福州分行营业部 
80201700001028 2019/9/24 - 65,811,590.97 活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温泉支行 
631442951 2019/9/24 已注销 - 活期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温泉支行 
631956341 2020/5/8 - 84,441,282.06 活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福州温泉支行 
116030100100194398 2019/9/24 已注销 - 活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福州温泉支行 
116030100100207164 2020/5/8 - 64,174,007.29 活期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闽江支行  
8021100000001592 2019/9/24 - 49,755,569.98 活期 

合  计 264,182,450.30 -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2020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0 年度，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情况，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未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0 年度，公司已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附：《2020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编制单位：福建博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436,279,474.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0,323,592.07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

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2,631,975.56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

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

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财政电子票据应用

系统开发项目 
否 193,805,300.00  190,100,100.00   34,847,051.80 49,112,104.66 25.83  2021 年 3 月 -7,138,364.82 否 否 

政府采购电子化管

理平台开发项目 
否 109,198,000.00  106,132,000.00 15,304,456.34 24,001,973.54 22.62 2021 年 3 月 10,366,377.22 否 否 

智慧城市电子缴款

平台开发项目 
否 89,248,400.00  85,366,300.00   15,340,554.82 22,722,724.00 26.62  2021 年 3 月 -573,571.63 否 否 



 

财政及公共服务大

数据应用平台开发

项目 

否 57,747,100.00  54,681,100.00   4,831,529.11 6,795,173.36 12.43  2021 年 9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449,998,800.00 436,279,500.00 70,323,592.07 102,631,975.56 23.52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募投项

目） 

1、财政电子票据应用系统开发项目、政府采购电子化管理平台开发项目、智慧城市电子缴款平台开发项目由于前期研发投入较大，新产

品推广周期较长以及受宏观环境的影响，导致项目未达预计效益。2、财政及公共服务大数据应用平台开发项目目前处于投建期，项目未

达产。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0 年 4 月 13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调整投资总额及实施方式等事项的议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政府采购平台开发项目”实

施主体由母公司博思软件变更为子公司博思数采，实施地点由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高新大道 5 号变更为福州市长乐区数字福建产业园东

湖路 33 号 2 号研发楼；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智慧城市电子缴款平台开发项目”实施主体由母公司博思软件变更为子公司博思数

科，实施地点由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高新大道 5 号变更为福州市长乐区数字福建产业园东湖路 33 号 2 号研发楼。该事项已于 2020 年 5

月 6 日变更完毕。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0 年 4 月 13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募投项目变更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调整投资总额及实施方式等事项的议案》，四个募投项目的实施方式由原计划的通过自建云平台部

分调整为采用租入云服务。本次调整的主要变化为： 

1、财政电子票据应用系统开发项目：减少设备购置费 4,090.53 万元，增加市场推广费 1,400.00 万元，变更实施方式后本项目的投资总



 

额为 19,010.01 万元。 

2、政府采购平台开发项目：增加基础投资 160.00 万元、市场推广费 900.00 万元，减少设备购置费用 2,945.66 万元，变更实施方式后本

项目的投资总额为 10,613.20 万元。 

3、智慧城市电子缴款平台开发项目：增加基础投资 110.00 万元、市场推广费 1,000.00 万元，减少设备购置费用 2,573.46 万元，变更实

施方式后本项目的投资总额为 8,536.63 万元。 

4、财政及公共服务大数据应用平台开发项目：增加基础投资 50.00 万元，减少设备购置费用 456.60 万元，变更实施方式后本项目的投

资总额为 5,468.11 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2,041.28 万元。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情况报告

业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出具了大华核字[2019]006557 号《鉴证报告》。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针

对上述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该事项已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公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15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

司拟使用不超过 8,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日常经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后将

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11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延期归还闲置募集资金并

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因公司经营受疫情影响，部分项目回款延迟，资金周转出现暂时性困难，且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

扩大，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日益增加，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公司拟延期归还闲置募集资金 8,000.00 万元并继续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余额为 8,000.00 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公司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

司及子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使用不超过 25,000 万元的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结构性存款余额为 0.00

元。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单位：人民币元

